附表 标准展台变更确认表    截止日期：2019年 9月12日
特别说明：
- 对标准展台搭建有异议的参展商，请填写此表。
- 同一家企业预定2个及2个以上展位，如不特别声明，搭建时默认为中间展墙拆除。
- 位于角位两面开口的展台，标准配置提供两面展墙。
- 提醒您特别注意：标准展台搭建有变更的参展商，请在截止日期2019年9月12日前务必将此表发给
主场服务商，以免现场临时拆除、安装展台，需要另行付费。
- 原定标准展位要求改成光地的，需同时填写特装申报表，按特装展位管理。

	光地（选择此项的参展商还需登录www.bjome.com.cn 进入申报入口进行申报并缴纳费用）

	保留展位间展墙，请注明要增加的展墙所在展位号

	拆除展位间展墙，请注明要拆除的展墙两侧展位号

	其它要求：



标准展位申请大功率用电表：
参展企业申请标摊展位的大规格电箱，必须自带二级电箱，选取符合容量要求和质量合格的配电箱和
漏电保护器，现场电工必须按统一要求接驳，不得违规私接私设电路。
	名  称
	项  目
	价  格
	数量
	金额

	照明电
	15A/220V
	600元/个/展期
	
	

	动力电
	380V/15A空气开关箱
	1300元/个/展期
	
	

	
	380V/30A空气开关箱
	2000元/个/展期
	
	

	
	380V/60A空气开关箱
	3600元/个/展期
	
	

	
	380V/100A空气开关箱
	5500元/个/展期
	
	


注：9月12日之后申请费用将加收50%；现场相关人员申请费用将加收100%。

发票抬头：
	* 发票明细统一为会展服务费
纳税人识别号（必填）：
请务必仔细核对开票信息，统一为电子发票，已开具发票不再更换。

	展商名称：

	馆号：
	展位号：

	联系人：
	手机：
	电话：




 (
标准展台搭建变更联系单位
                 
北京东方美景展览有限公司
地址：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
8
号
2
号楼（设计大厦）九层
电话：
010-8466
2775
  
手机：
18510777130
传真：
010- 
84662737  84662520
联系人
：
孙铭艳
电子信箱
ceeia@bjome.c
om.c
n
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)
展商名称（盖章）：

授权签字：

年     月     日
